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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96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會 610 會議室 

參、 主席：張副主任委員景森       紀錄：黃劍虹、林之瑛 

內政部林次長中森             江明宜、柯茂榮 

肆、 出（列）席單位及代表：（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各單位發言：（略） 

柒、 會議結論： 

一、 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提案一決議 4.「鑑於本案基地面積 13,400 平方公尺，其中擬

徵收土地僅 84 平方公尺，有關」等文字刪除。 

3.修正後確定上次會議決議。 

（二）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各單位對於執行情形部分請再提報最新情形，另檢討與建議部
分，有任何意見請一併提送內政部營建署後，召開會議檢討辦

理情形，俾提行政院都市更新政策小組報告。 

3.案號 104（台北車站 E1E2 都市更新先期計畫案）－（2）行政
院衛生署台北醫院城區分院參與都市更新或交由國有財產局

參與都市更新，同意行政院衛生署建議，視南港「衛生大樓」

興建計畫經行政院核定時程決定，以保留彈性。 

4.案號 302（澎湖縣馬公市新復里周圍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計畫案）

（2）澎湖縣政府所有土地上國防部使用之中正堂及情報站等

建物部分，請國防部儘速辦理遷移乙節，因國防部於 95 年 12

月 1 日函縣府以「代拆代建」為原則，請內政部營建署召開工

作會議協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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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案號 401（高雄捷運 R17 至 R19 車站沿線兩側土地都市更新先

期可行性評估案）2.請高雄市政府與中油公司於 1 個月內組成

「專案工作小組」。案號 402（台鐵舊高雄港站及臨港西線沿線
更新先期可行性評估案）（2）及（3）更新方案採方案一及 2

個月內組成「專案工作小組」，既經高雄市政府表示支持，請

即積極依決議推動辦理。 

 

二、討論事項 

（一）提案一：嘉義市火車站附近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1. 本案基地鄰近阿里山小火車北門驛及嘉義市文化園區，先期規

劃朝藝文住宅、商業、觀光及休憩整體規劃，原則可行；本都
市更新計畫請嘉義市政府朝創造優良的生活環境，提供舒適的

人行空間努力，並整理先期規劃實質重點內容，作為都市計畫

變更之重要參考，以落實先期規劃成果。 

2.本案優先更新單元全屬公有，且不具公共建設性質，宜採標售

或標租方式招商投資，並於招標須知及契約草案中明定，得標

人於得標後依據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擬訂興建計畫或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報市府核准，付款並交付土地後實施。 

3.本案優先更新單元後續都市計畫變更，為爭取時效縮短行政流

程，同意採中央及地方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審議方式辦理，並
請林務局儘速於 96年 6月前完成地上住戶之搬遷，請嘉義市

政府掌握時間於 96年 9月完成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

定及發布作業，請國產局於 96年 9月同步完成相關招標文件，

俾於計畫發布實施後立即招標，以期於 96年底前完成引進民

間投資作業。 

4.有關建議都市更新示範地區縮小列管公有土地範圍乙節，涉及
50個更新示範地區公有土地列管方式變更，宜通案檢討訂定通

則，再據以處理個案。 

 

（二）提案二：板橋浮洲榮工廠地及周邊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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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基地跨越湳仔溝兩岸，毗鄰亞東醫院及遠東電信園區，規

劃為「數位休閒生活城」原則可行；本都市更新計畫請台北縣

政府朝創造優良的生活環境，提供舒適的人行空間努力，並整
理先期規劃實質重點內容，作為都市計畫變更之重要參考，以

落實先期規劃成果。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更新計畫擬定相關費

用，由內政部營建署斟酌納入 96 年度都市更新示範計畫予以
補助辦理。 

2.本案面積廣大、推動期程長，由台北縣政府現有人力開發推

動，顯有不足，宜運用變更回饋經費成立專責機構，以加速推

動都市更新事業；並利用整體規劃、退縮建築等方式，降低公

共設施用地比例，使開發更具財務可行性；基地內及聯外交通

系統，須整體規劃，對於特二號道路高度及位置，宜考量視野
景觀問題。 

3.本案除單元 1擬以區段徵收整體開發外，餘 21處更新單元現況

多為 3、 4樓老舊公寓，請台北縣政府考量保留部分單元 1區
段徵收取得土地，作為安置其他更新單元住宅使用，以提高本

案更新事業計畫可行性。 

4.榮工公司及國防部眷村土地暫緩處分，配合縣府辦理區段徵
收，領回抵價地後，再依都市更新計畫處分。 

5.基地內高壓電塔線路，請台電公司檢討電塔地下化及遷塔計畫

之可行性，並於 3個月內提出計畫與辦理期程，以配合都市更
新作業。 

6.請台鐵提出捷運化浮洲場站興建期程，並配合本案管控其辦理

時程。 

（三）提案三：新店榮工廠地暨周邊工業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1.本案基地大部分原劃設為工業區，本次更新先期規劃擬調整為
產專區，作為科技產業、商業及住宅使用，原則可行，後續都

市計畫變更及更新計畫擬定作業請縣府積極辦理。優先更新單

元 1，並請台北縣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 條規定，辦理
公開甄選民間實施者開發。 

2.規劃範圍內榮工廠土地，於榮工公司民營化後由行政院退輔會

有償承接，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交由國產局參與都市更新。 
3.有關建請中央協助徵收寶中路與寶橋路 235巷之中央東西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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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部分，建議縣府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有關變更回饋之規定辦理。 

4.有關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費用，由內政部營建署

斟酌納入 96年度都市更新示範計畫予以補助。 

（四）提案四：樹林火車站及周邊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1.本案更新單元（1）內之 3處火車站前後站廣場多被佔用，環境

髒亂擁擠，另樹林市公所及農會土地使用，也與都市機能不

合，市公所已有遷建計畫，且市長及市農會更新意願甚高，故
均宜列為短期優先推動單元，以觸動本地區之都市更新，但有

關既有攤商的處理，應妥為規劃，另請台灣鐵路管理局應積極

配合辦理。 
2.本案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擬定，應考量未來鐵路

可能高架（立體的都市空間使用，如採架空走道穿越以車行為

主的鎮前街，以分離人車）或地下化之情況，所需補助經費，
請營建署視後續推動情形納入都市更新示範計畫辦理。 

 

（五）提案五：汐止火車站及周邊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1.基隆河整治初見成效後，可再思考「水」對汐止即水返腳的

意義，塑造親近水岸之汐止新都市發展的藍帶動能，公五綠
帶連結至河川浮覆地，加寬沿河道路寬度、退縮建築塑造優

良水岸住宅景觀；臨大同路劃設為商業區，以創造車站地區

商業地區中心。 
2.為積極推動本地區更新，原所列於第二期辦理之優先更新單

元，建議提前於第一期辦理，另大同路以北、禮門街以東、「公

五」以西所包圍之街廓，巷道崎嶇狹窄，居住環境窳陋，故
亦宜配合本案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布設道路系統，並擇定優先

更新單元繼續協助整合，積極輔導民間實施。 

3.本案公五用地已取得部分及河川浮覆地之開闢與景觀工程所
需經費，請縣府依規定向營建署城鄉風貌改造計畫申請補

助；另未取得之公五用地，建議考量納入北側農業區整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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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計畫取得開闢，並請台北縣政府積極規劃該農業區之開發

利用，以期利用北側農業區開發取得之土地，作為安置住宅

使用，達成本地區整體再發展目標。 
4.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委外規劃所需補助經

費，請營建署視推動情形納入都市更新示範計畫辦理。 

（六）提案六：永和保安路口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1.本案發展利基為北鄰新店溪河川高灘地，西南連接永和最大

且唯一的仁愛公園及 SOGO商圈，距離捷運頂溪站只有 800公
尺，區位極佳，可考量綠地集中回饋，連結堤內、外綠帶，

以創造高級水岸景觀住宅，改變都市舊有密集低矮住宅與巷

道結構。 
2.基地區內現況雖然建築物密集，巷道狹窄，但其公有土地比

例超過 50％，且多屬既成道路等可抵充為公設用地之土地，

對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頗為有利，請台北縣政府積極推動，
作為台北縣住宅社區更新之典範。 

3.本案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計畫草案委外規劃所需補

助經費，請營建署納入都市更新示範計畫辦理，俾台北縣政
府據以公開評選實施者或鼓勵民間業者進入整合實施。 

捌、散會：下午 17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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